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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校學士班學生自二年級起，得申請修讀輔系。 

二、 輔系應在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至少加修二十學分。 

三、 已核准修讀輔系相關規定，請詳閱「國立臺東大學修習修習輔系辦法」。 

 

 

學生提出修讀輔系之申請應於本校行事曆 

規定之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 

本系主系主任簽章。 

由各系彙整造冊送教務處統

一簽核後公告 

擬終止修讀輔系者，應至

教務處申請明放棄並取銷

其輔系資格。 

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經輔

系主任認定，成績及格者，其歷

年成績表、畢業證書及其他相關

證明文件均加註輔系名稱。 

 

輔系主系主任及院長簽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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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滿輔系 


